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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放射性问题 
 
 
 
 
 
本章的目的是为饮用水中放射性核素含量的安全性评估提供标准。这个准则

既适用于天然产生的放射性核素，也可用于人工产生的放射性核素。 
    本准则第一版中所建议的饮用水中放射活度的准则值是根据辐射源照射的

危险和辐射照射的健康结果为依据的。本准则的第二版已采纳了国际放射防护委

员会（ICRP）于1990年提出的建议（ICRP，1991）。本准则的第三版体现了一

些最新的发展，包括ICRP 出版物中的关于持续照射和剂量转换系数的内容。 
    放射的危害可以来自饮用水中的一些放射性物质（化学物质）所发射的电离

辐射。虽然来自饮用水的这些辐射危害通常很少危及公众健康，针对饮用水辐射

危害的评估通常需要与其他来源的的辐射暴露一起进行。 
在本准则中，控制放射危害的方法分成二个阶段： 
 
— 对总α 和/或总β 的活度的初始筛查，以确定其活度浓度（Bq/L）低于一

定阈值，对此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 如果总α和/或总β 的活度浓度超过筛查水平，就应该对每一种放射性核

素的活度浓度进行调查，并与规定的指导水平进行比较。 
 
因饮用溶解有氡气的地下水而引起的照射风险通常要低于因吸入释放在空

气中的氡及其子体放射性核素而导致的照射风险，但仍然不可忽视，因为在这两

种情况都会发生照射。氡的最大照射通常是对周围空气的吸入和从陆地来源的氡

吸入，这些气体不断地渗透到住宅中，特别是渗透到地下室内。来自地下水的氡

通常占总氡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可以表明，在地下水沉积的地区，所发射出的

这部分氡将会渗透到地下室中。 
    筛查水平和指导水平适用于在常规（“正常”）操作条件下的现有的或者新

建的一些饮用水供应设施。它们不适用于在应急照射期间（包括一些放射性核素

释放到环境的情况）已被污染的水的供应设施。应急照射情况下的指导水平和通

用行动水平可以在其他一些报告中得到（IAEA，1996，1997，1999，2002）。 
本准则是依据： 
 
— 待积有效剂量的推荐参考剂量水平（RDL），等于在1年内摄入的饮用

水所致的0.1mSv 剂量（即从1年饮用水的摄入量中可能的总放射性浓度

导出的这个水平）。这个水平包括由ICRP对一些主要的农产品（例如食

品和饮用水）在持续照射情况下推荐的干预豁免水平的10%，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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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与公众长期摄入饮用水有关（ICRP，2000）。这个0.1mSv 的RDL
也相当于由ICRP（1991）和国际基本安全标准（IAEA，1996）所推荐

的公众成员照射的年剂量限值的10%。这些已经被多数世界卫生组织成

员国、欧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等所采用。 
— 由ICRP提供的成人剂量转换系数。 
 
一般认为，经饮用水摄入放射性核素所致的0.1mSv年剂量照射对健康的附加

危险较低，其理由如下： 
 
 辐射诱导的随机性健康效应包括全体人口中的致死癌、非致死癌和严重的遗 

传效应，其标称概率系数为7.3×10-2/Sv （ICRP 1991）。以该系数乘以通过

饮用水所致等于一个RDL的0.1mSv年照射，得出随机性健康效应的估计的上

限终身危险约为10-4；与其他健康危险相比，这个值相对较小。对于放射性核

素的这个参考估计危险是相当可信的，因为它包括人类群体照射资料的广泛

的科学研究数据库。而化学致癌危险的外推下限危险是零。 
 虽然在地球上天然本底辐射照射差异较大，但其年平均值约为2.4mSv；尽管

照射水平最高的地区可比这个值高出10倍之多，但大量人群研究证实还没有

发现任何增加的健康危险。因此，这0.1 mSv剂量仅表示在天然本底辐射水平

上的一个很小的增量。 
 

9.1  辐射照射来源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环境中辐射来源于大量的天然辐射源和人工辐射源。在环境中的任何地方都

存在天然放射性物质（如铀、钍和钾-40）。对人类的辐射照射主要来自天然辐

射源，包括宇宙辐射和地球辐射的外照射源和一些放射性物质吸入和食入后形成

的内照射源（图9.1）。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 2000）估

计，天然辐射源对人类照射的全球年平均值为2.4msv（表9.1）。还有一些辐射

源（如铀）在矿业开采和其他一些工业活动中可能会被浓缩。 
辐射对人类的照射因地而异，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如海拔、土壤中放射性核

素的类型和数量（地球辐射）、空气、食物和饮用水中放射性核素的成分以及通

过吸入和食入进入人体的放射性核素量。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如印度的喀拉拉邦

部分地区和巴西的Pocos del Caldas 高原地区的本底辐射水平相当高。在这些地

区的居民照射水平比表9.1中所示的年平均本底水平的2.4mSv要高10倍之多，但

并没有发现这种升高的辐射照射可伴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影响（UNSCEA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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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1  各种辐射源和世界全体人口辐射照射平均值的比例分布 
 
    人类活动和人工辐射源（如医学或工业使用的一些放射源）产生的一些放射

性化合物可排放到环境中，进而渗入到饮用水供给设施。在世界范围内，2000
年来自医学诊断检查的人均有效剂量为 0.4mSv /year （典型的范围为

0.04-1.0mSv/year，视卫生保健的水平而定）。核能生产和核武器试验对全球的

辐射照射所产生的影响很小。据估计，在2000年，来自核武器试验所致的全球人

均年有效剂量为0.005mSv，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为0.002 mSv，核能生产为

0.0002mSv （UNSCEAR，2000）。 
 
表 9.1  来自天然辐射源所致平均辐射剂量 
辐射源 全球范围平均年有效剂量（mSv） 典型范围（mSv） 

外照射包括：   
宇宙射线                0.4 0.3-1.0 
地球γ 射线a 0.5 0.3-0.6 

内照射包括：   
吸入（主要为氡） 1.2 0.2-10 b 
食入（食品和饮用水） 0.3 0.2-0.8 
总计   2.4 1-10 
a  地球照射来自土壤中和建筑材料中放射性核素。 
b  在一些住宅内由吸入氡所致剂量可以超过10 mSv/year 

表的来源：UNSCEAR报告书（2000） 

 
9.1.1 由饮用水发生的辐射照射 

饮用水的放射性的组成可能由下述因素造成： 
 
— 天然放射性核素（例如，在饮用水源中含有钍和铀衰变系的一些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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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特别是铀226/228和几种其他放射性核素； 
—  进行技术处理过程包含一些天然放射性核素（例如，矿石开采和矿砂的

处理过程或者磷肥的生产过程）； 
— 从核燃料循环设施排放的一些放射性核素； 
— 加工放射性核素（生产和使用非密封源）作为定期向外排放这些核素的  

后果，可以进入到饮用水供应设施；特别是在不适当医学使用或工业使

用过程中和对某些放射性物质的处置过程中而引起一些事件；这种事件

不同于应急照射，因为应急照射不包括在本准则范围之中； 
— 放射性核素排放到环境，包括向水源的排放。 
 
上述这些因素对饮用水总照射的贡献通常很小，而且大部分是来自铀和钍衰

变系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的贡献。然而，来自核燃料循环中的放射性核素和来自

医学和其他领域使用放射性物质是可以进入到饮用水的供应设施的。一般地，通

过对辐射源或实践操作实施监管可限制这些辐射源所产生的影响，并且，一旦发

生辐射源污染饮用水的事件时，通过这种监管机制也可采取补救行动。 
 

9.1.2 由饮用水所致辐射的健康效应 
    人类和动物研究的证据表明，在低剂量和中等剂量水平的辐射照射可以增加

癌症的远期发病率。尤其是动物实验证明，辐射照射可以导致遗传畸形发生率的

升高。 
    如果放射性核素的浓度低于指导水平（相当于待积有效剂量低于0.1mSv / 
year），摄入饮用水预期不会造成放射有害的健康效应。 

当全身或身体大部分受到很高剂量照射时，可能会发生急性辐射健康的效

应，导致血细胞数目降低，在一些很严重病例中，可能会发生死亡（IAEA， 1998）。
在饮用水供应设施中通常放射性核素活度的水平较低，因此，对饮用水供应设施

不必担心会发生辐射的急性健康效应。 
 

9.2 放射性活度的单位和辐射剂量的单位  
    放射性活度的国际单位制（SI）单位是贝可勒尔（becquerel），简称贝可

（Bq）,1Bq =1个衰变每秒。饮用水的指导水平用每一升的放射性核素的活度表

示，称为活度浓度，用活度每升（Bq/L）表示。来自摄入单个放射性核素所致的

辐射剂量取决于多个化学和生物学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放射性核素摄入后被消化

道吸收的部分、放射性核素转移到器官或组织的部分和排泄前在器官和组织中放

射性核素停留的时间等。此外，也必须考虑辐射在衰变时所发射的辐射性质和被

照射的器官和组织对辐射的敏感性等因素。 
    吸收剂量是指在物质中辐射有多少能量被沉积。吸收剂量的国际单位制（SI）
单位是戈瑞（Gray）,称为戈（瑞）（Gy），1Gy =1J /kg （1焦耳每千克）。 
    当量剂量是吸收剂量与某一特殊类型的辐射（取决于该辐射的电离能力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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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密度）有关的一个因子的乘积。 
    有效剂量用简单术语来表示，是被一个人所接受辐射对所有组织或器官用其

“组织权重因数”加权后的当量剂量之和。这个剂量反映人体中不同的器官和组

织对辐射有不同的敏感性。当量剂量和有效剂量的国际单位制（SI）单位是希沃

特（Sievert），称为希（沃特]（Sv），1Sv =1J /kg  （1焦耳每千克）。 
为了反映放射性核素一旦被身体摄入后的储留特性，用待积有效剂量表示一

个放射性核素被摄入后（内照射）在个人终身（70年）所接受的总的有效剂量的

一种量度。 
  “剂量”这一术语可表示吸收剂量（Gy），也可表示有效剂量（Sv），视

不同的场合而定。就监测目的而言，剂量可据给定物质中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

而确定。以水为例，可用贝可每升（Bq /L）给出该核素的活度浓度。对每一种

放射性核素,使用它的剂量转换系数（mSv/Bq）和每年平均摄入的饮用水量（L 
/year），从水中该核素的活度浓度（Bq /L）可估算出其所致的年有效剂量（mSv 
/ year）。 

用一个剂量转换系数能够估算出在某一特定化学形式中的某种放射性同位

素的食入所致的有效剂量。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已公布了一些放射性核素食入的年龄相关的剂量转换系数的数据。表

9.2给出在饮用水供应设施中可能会发现一些天然发生的放射性核素或者人类活

动产生的放射性核素被食入后所致的剂量转换系数。（IAEA, 1996；ICRP, 1996）。 
 

表 9.2  成年公众成员因摄入一些放射性核素所致的剂量转换系数 
类别 放射性核素 剂量转换系数（mSv/Bq） 
天然铀系 铀-238 4.5× 10-5 
 铀-234 4.9× 10-5 
 钍-230 2.1× 10-4 
 镭-226 2.8× 10-4 
 铅-210 6.9 ×10-4 
 钋-210 1.2 ×10-3 
天然钍系 钍-232 2.3 ×10-4 
 镭-228 6.9× 10-4 
 钍-228 7.2 ×10-5 
裂变产物 铯-134 1.9 ×10-5 
 铯-137 1.3× 10-5 
 锶-90 2.8 ×10-5 
 碘-131 2.2 ×10-5 
其他放射性核素 氚 1.8 ×10-8 
 碳-14 5.8 ×10-7 
 钚-239 2.5 ×10-4 
 镅-241 2.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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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饮用水中放射性核素的指导水平 
    表9.3列出在饮用水中一些来自天然辐射源产生的放射性核素或由于目前和

过去的活动结果向环境排放的一些放射性核素的指导水平。这些指导水平也适用

于在一年以前发生的一些核事故所排放的一些放射性核素。表9.3中列出的活度

浓度值相当于每一个列出的放射性核素所致的剂量为0.1mSv/ year的一个参考剂

量水平（RDL），其前提是这些放射性核素在过去一年间的饮用水中的活度浓度

不超过这些值。本章的开头已给出相关的危险估计。不管用什么方法，在《国际

基本安全标准》（IAEA，1996）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其他相关出版物（WHO 1988；IAEA，1997，1999）中都描述了一次事故后第一

年期间用于食品的通用行动水平。 
 
以下公式可用于计算饮用水中放射性核素的指导水平： 
 
         GL=IDC/(hing.q) 
 
式中：GL =饮用水中某种放射性核素的指导水平（B q /L）， 
      IDC=个人剂量标准，对这种计算等于0.1mSv 每年（mSv/year）， 
      hing =成年人食入某种放射性核素的剂量转换系数（mSv/Bq）， 
      q =假设年摄入饮用水的容积为每年730升（L/year）。 
 

对于儿童而言，虽然计算时采用较高的年龄相关的剂量转换系数（因为儿童

有较高的吸收率和/或较高的代谢率），但由于婴儿和儿童消耗饮用水的平均容

积较低，而不会造成明显较高的剂量。因此，从一年所消耗的饮用水量推荐的

0.1mSv /year的待积有效剂量的参考剂量水平（RDL）可适用任何年龄。 
 

9.4 对溶解在水中的放射性核素的监测和评价 
9.4.1 对饮用水供应设施的筛查 
    对识别单个放射性核素和测定它们的浓度的过程需要采用复杂的技术方法

和昂贵的分析手段，这通常是不合宜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饮用水中放射性核素

的浓度是很低的。一个更加实用的方法是使用一种筛查的程序，首先测定以α 辐
射和β  辐射形式表示的总放射性水平，而不需要知道这些特定放射性核素的性

质。 
饮用水的筛查水平表示低到不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活度水平，即总α 活度

低于0.5Bq/L，总β活度低于1Bq/L 水平。本准则的第二版中已公布了总β 活度的

筛查水平和在较严重情况下（如Rn-222）估算的剂量接近0.1mSv /year 的指导参

考剂量水平（RDL）。当这种放射性活度浓度所反映数值接近核素的规定的指导

参考剂量水平（RDL）时，则对于总α 活度的筛查水平不适用0.5Bq/L 而用0.1Bq 
/L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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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表中的指导水平，根据对数表示的平均值四舍五入到整数 

（如对计算值小于3×10 n 和大于3×10 n -1 范围内，则数值取10 n）。 
b指天然放射性核素。 
c指饮用水中铀-238的暂定准则值，根据对肾脏的化学毒性规定为15µg/L (见8.5节) 。 

     

9.4.2 评价饮用水的方法 
    如果测量的二种总活度中有任何一个已超过了筛查水平，那么应鉴定产生这

一活度值的某些特定的放射性核素，并测量它们每一种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

从已获得的数据对每一种放射性核素进行待积有效剂量的估算，然后确定这些核

素的待积有效剂量之和。如果满足下面附加公式，则不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 
 

1
GLi
Ci

i

≤∑  

式中： 
 
Ci  =测量的放射性核素i的活度浓度（Bq /L）， 
GL i=放射性核素i的指导水平值（Bq /L）（见表9.3所示），它表示如每天摄入2

升水时，在1年中摄入的水得到该核素为0.1mSv /year的一个待积有效剂量

值。 
 

对于一次水采样这个总和超过1还不能说明什么，如果只要全年连续地测量

而得到这些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相同的话，则可以说0.1mSv 的参考剂量水平

（RDL）就会超过。因此，这样一次采集样本本身并不能暗示这种水不适于饮用，

而是应把它看作一种迹象，需要做进一步调查，包括进行附加采样。首先，必须

进行重复性的总β 和总α 的活度筛查，如果后续测量的总活度超过了推荐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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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筛查水平值时（如分别对总β为1Bq/L ，对总 α为0.5Bq/L），应再对单个放射

性核素进行专门的分析。 
 
图 9.2汇总了对这些建议的应用流程。 
 

 
图 9.2  饮用水中的放射性核素的筛查水平和指导水平的应用程序 

 
对总β的测量包括钾-40的贡献，天然发生一个β 的发射体与稳定性的钾有固

定的比值。钾是人体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主要通过食入的食品中被吸收。

钾-40在人体中不累积，而是维持在一个恒定水平，与摄入多少无关。因此，钾

-40的β 放射性活度的贡献从单独测定的总钾后加以扣除。已知钾-40的比活度是

钾的30.7Bq/g 。然而，并非钾-40所有辐射仅是β 放射性活度，已知钾-40的β 放
射性活度是稳定钾的27.6Bq/g ，因此，应用这个因子计算由于钾-40所产生β放射

性活度看来是正确的。 
 

9.4.3 补救措施 
    如果总活度计算超过参考剂量水平（RDL)0.1mSv/year，则应对负责的部门

所采取的降低剂量的方案进行审查。如需采取补救措施，应针对所有拟采用的方

案进行论证（亦即能达到某种净利益），然后根据ICRP建议书（1989，1991）
实施最优化措施，以获得最大的净利益。 

测量总α活度和总β活度 

总α活度>0.5Bq/Litre   
或 
总β活度>1Bq/Litre 

测定单个放射性核素活度浓

度并与指导水平作比较 

剂量≤0.1mSv 剂量>0.1mSv 

总α活度≤0.5Bq/Litre 
和 
总β活度≤1Bq/Litre 

饮用水符合标

准不需要采取

进一步行动 

进行正当性判

断和采取补救

行动降低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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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氡 
9.5.1 空气和水里的氡 

天然辐射照射的最大份额来自于氡。氡是一种放射性气体（见表9.1和图9.1
所示）；作为铀系衰变的中间产物，它是岩石和土壤中的镭发生衰变后的产物。

氡这一术语一般是指原子序数为86的元素的同位素Rn-222。实际上，氡在地球上

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地面空气中和建筑物中。 
    含有天然铀的地下岩石不断地释放出氡气渗入到与其接触的水中（地下水）。

氡从地表水中很容易地释放出来。因此，地下水可能比地表水含有更高浓度的氡。

来自地表水的自来水中氡的平均浓度低于 0.4Bq/L, 而来自地下水源的自来水中

氡的浓度约为 20Bq/L。已查明一些水井中含有较高浓度的氡，比之自来水中氡

平均浓度可高达 400倍以上；在很少情况下，水井中氡浓度可超过 10kBq/ L。 
为评价氡的食入所致剂量，重要的一点是在水消费前要考虑对水的排氡处理

技术的影响。况且，供普通家庭使用未进行排氡处理（通常用通风的方法）的地

下水供应设施时，会增加室内空气中的氡水平，从而增加氡的吸入所致剂量。这

种剂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使用地下水的方式和房屋的结构（NCRP1989），

因为室内空气氡绝大部分是来自房屋的地基渗入，而非来自地下水。在全世界范

围内,人们摄入水的数量和形式、家庭中水的其他用途以及房屋结构都存在较大

差异。 
UNSCEAR报告书（2000）引用了美国国家科学院（US NAS）的一份报告

（1999）指出，“在饮用水中氡所致平均照射剂量很低，吸入所致剂量为

0.025mSv/year ，食入所致剂量为0.002 mSv/year ” ，这比之在空气中吸入氡和

其衰变产物所致剂量（1.1mSv /year）要小得多。 
 

9.5.2 危险性 
    该报告同时指出，在美国，肺癌死亡病例中有12%可能与室内空气中的氡

（Rn-222及其短寿期衰变产物）有关（US NAS，1999）。因此，氡导致每年约

有19,000人因肺癌死亡（范围为15,000~22,000），而每年死于肺癌的总人数约为

160,000，主要是因吸烟所致（US NRC，1999）。 
    该US NAS 报告（1999）指出，来自饮用水中氡照射的危险是吸入空气后氡

照射的危险的1/100（即，每年仅死亡183人）。室内空气中的氡所致肺癌死亡人

数每年约为19,000人，另有约160例肺癌死亡病例是由于室内使用的水所发射出

氡被人们吸入所致。相比之下，约700例肺癌死亡病例是人们在室外时因受到天

然水平的氡照射所致。 
该US NAS 报告（1999）也评价了由于饮用水中低浓度的、已溶解的氡被食

入后诱发胃癌的危险，其致死率每年约为20人；相比之下，在美国，因其他原因

诱发胃癌而死亡的人数每年约为1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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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对饮用水供应设施中的氡的指导 
如果公用水供应系统中饮用水的氡活度浓度超过100Bq/L时，应采取控制措

施。任何一种采用地下水的新建饮用水供应（尤其是公用供水）设施在投入使用

之前都应进行检验。如果氡的活度浓度超过100Bq/L，应对水源进行处理，将氡

浓度水平降低至100Bq/L以下。如果在水源周围存在大量能产生氡的矿石，则对

较大规模的饮用水供应设施可能需要定期检测含氡量，如每5年一次。 
 

9.6 采样、分析和报告 
9.6.1  对总α 和总β 活度浓度的测量 
    为了分析饮用水的总α活度和总β活度（不包含氡），最通用的一个方法是蒸

发已知容积的水样使之干燥后测量残余物的活度。由于α辐射在薄层的固态物质

中很容易被吸收，因此如果用一个高TDS的样品可能会降低α测量方法的可靠性

和灵敏度。 
    应尽可能使用标准化的方法测量总α活度和总β活度的浓度。在表9.4中列出

了开展这种分析的三种程序。 
 
表 9.4  对饮用水中总α活度和总β活度的分析方法 

方法，参考标准 技术 探测限 应用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ISO-9695（总β） 
ISO-9696（总α） 
（ISO， 1991a，1991b） 

蒸发法 
 
 
 

0.02-0.1 Bq/Litre 
 
 
 

TDS>0.1 g/Litre的地下水 
 
 

美国公共卫生学会 
(APHA,1998) 

共沉淀法 0.02 Bq/Litre 地表水和地下水 
(TDS不是一个因素) 

     
用蒸发法测量总β活度包含钾-40的贡献,因此，如果总β的筛查值超标,则还需要

对总钾进行附加分析。 
共沉淀技术（APHA，1998）不包含钾-40的贡献。因此，不需要再作总钾测

定。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对含有一些裂变产物的水样的测定，如铯-137。但是，在

正常情况下，饮用水供应设施中的裂变产物的活性浓度是特别低的。 
 

9.6.3 氡的测量 
由于在水的处理过程中氡很容易从水中逸出，所以计算饮用水中Rn-222的活

度浓度较困难。搅拌水和把水从一个容器倒到另一个容器时将会释放出溶解在水

中的氡。根据广泛采用的Pylon 技术（Pylon，1989，2003），检测饮用水中的

氡时使用的是一种水的排气装置和Lucas闪烁室。洒在实验台上的水会减少氡活

度的测得值，把水煮沸会完全排掉水中的氡。 
 

9.6.4 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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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饮用水供应设施是否适合，在其设计和建造之前应对新的公共供水

设施的地下水源至少进行一次采样，以判定供水的放射质量，评价放射性核素浓

度的季节性变化。其中应包括对氡及其子体的分析。 
    一旦测量证明该供水的放射性水平在正常范围内，就可以降低采样频率，例

如，可以每5年采样一次。然而，如果在供水附近存在潜在的放射性核素污染源

（如采矿活动或核反应堆等），则应增加采样频率。对于来自影响较不明显的地

表水和地下水的供水，可减少采样频率。 
    来自地下水源的供水中的氡及其子体的活度水平通常不随时间而改变。因

此，对这种水中的氡及其子体的监测频率可以相对低些。为了确定水源中是否存

在高浓度的氡及其子体时，应对所在地区的地质状况有所了解。如果在临近地区

有矿区存在，就会造成一种额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加大采样监测的

频率。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标准中（AS，1998），就有关水质评估、采样

技术/方案以及样品的保存和处理等提供了指导意见。 
 

9.6.5 结果的报告 
对每一个样品的分析结果应包括下述信息： 
 

    — 样品的识别编码或者识别信息； 
    — 报告结果的提交日期和时间（如，样品收集日期）； 

— 确定使用了何种标准分析方法，或者对所使用的任一非标准的分析方法 
作出简要描述； 

    — 确定是何种放射性核素，或者确定其类型和总放射性活度； 
    — 对每一种放射性核素使用适当的盲法计算出以测量为基础的浓度值或者

活度值； 
    — 评估计数的不确定度和总预期不确定度； 

— 给出每一种放射性核素或被分析的参数的最小可探测浓度。 
 

    对报告结果的总预期不确定度的估计值应包括在分析方法中使用的所有参

数的贡献（如，计数的不确定度以及其他随机的和系统的不确定度或误差）。 
 
 
 


